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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

 
 

第 一 條： 法令依據 

本程序係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及「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

處理準則」有關規定訂定。 

第 二 條： 凡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，均應依本程序之規定辦理，本程序如有未盡事宜，

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。 

第 三 條： 本程序所稱「資產」之適用範圍如下： 

一、股票、公債、公司債、金融債券、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、存託憑證、認

購（售）權證、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。 

二、不動產（含土地、房屋及建築、投資性不動產、土地使用權）及設備。 

三、會員證。 

四、專利權、著作權、商標權、特許權等無形資產。 

五、金融機構之債權（含應收款項、買匯貼現及放款、催收款項、定期存單）。 

六、衍生性商品。 

七、依法律合併、分割、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與處分之資產。 

八、其他重要資產。 

第 三 條： 定義 

一、衍生性商品：指其價值由資產、利率、匯率、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

衍生之遠期契約、選擇權契約、期貨契約、槓桿保證金契約、交換契約，

及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。所稱之遠期契約，不含保險契約、

履約契約、售後服務契約、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(銷)貨合約。 

二、依法律合併、分割、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：指依企業併

購法、金融控股公司法、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併、分割或

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，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八項規定發行

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(以下簡稱股份受讓)者。  

三、本程序所稱之「關係人」及「子公司」，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

之規定認定之。 

四、本程序所稱之「事實發生日」，原則上以交易簽約日、付款日、委託成交

日、過戶日、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為

準(以孰前者為準)。但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，以上開日期或接獲

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。  

五、本處理程序所稱之「專業估價者」，係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

事不動產、設備估價業務者。  

六、本處理程序所稱之「一年內」，係以本次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日為準，往前

追溯推算一年，已公告部分免再計入。  

七、本處理程序所稱之「最近期財務報表」，係指公司於取得或處分資產前依

法公開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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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9 2

% %

106.04.28 3 2,056,252 4.96 2,056,252 4.96

106.04.28 3 18,277,794 44.12 18,277,794 44.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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